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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句老话叫“年前节后，防
火防盗”。古人很早已有防火意识：老
话说的“防火防盗”即是将防火放在
了首位。 在防火方面，古人还形成了
独特的防火文化。

最早的“防火消防法”始于周代

《周礼·夏官·司》记载：“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

无论“厌胜防火术”还是“五行防火术”，显
然都缺少科学依据，但其背后反映的却是古人
强烈的防火意识。古人虽迷信，但不糊涂，明白
杜绝火患要靠制度。 所以从商周时期起，中国
已开始了“依法防火”。《韩非子·内储说》记载，

殷商时有“殷王法”规定：“弃灰于公道者断其
手。 ”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防火法规条
款。但因为指向不明，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
其应属于“环保法”条款。

真正意义上的“防火消防法” 始于周代。

《周礼·夏官·司》》记载：“凡国失火，野焚莱，

则有刑罚焉。 ”这也被看成是中国有明确文字
记载的最早的火灾刑罚条例。

春秋战国时期，更明确了“失火”与“纵火”

的概念，强调对火灾责任人的处罚。 《墨子·号
令》中称：“慎无敢失火者，失火者斩其端；失火
者以为乱者车裂；伍人不得，斩；得之，除。 ”对
引起火灾的首犯处斩，如果故意纵火，则以谋
乱罪处以车裂之刑；与纵火犯同伙，知情不报
者，也要处以死刑，对积极举报的可免死。

晋代，对火灾责任人的处罚又有了进一步
的细则。 《晋书·刑法志》记载：“贼燔人庐舍积

聚，盗赃五匹以上，弃市。 ”故意放火烧私人或
官府房屋，和盗赃物五匹以上的，都要处以死
罪，并弃尸街头。

十六国时期，后赵君主石勒在火灾管理方
面更为严厉。《太平御览》引《后赵录》称：“石勒
禁火，百鼓之后燃火者，鞭之一百；延火烧一
家，斩五部都督。 ”“百鼓之后”，即夜间起更之
后；“五部都督” 指有不同区域和行政分工的
“一把手”。

隋唐以后，中国的防火法规已相当规范和
具体了。如《唐律·杂律》中曾明确规定，对故意
纵火行为严惩不贷， 即便最轻的也要“徒三
年”，最重的“绞”。见火不救也要治罪：“诸见火
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减失火罪二等。 谓从
本失罪减。 其守卫宫殿、仓库及掌囚者皆不得
离所守救火，违者杖一百。 ”

此后的宋、元、明、清各代，在处理火灾责
任人上大多都是“死罪”。如在完颜当皇帝的
（金熙宗）皇统九年（公元

1149

年），燕京（今北
京）发生火灾，一连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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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最后有
243

人因
“失火和不救火罪”被杀。

(

据《北京晚报》

)

古代的“防火”文化

最早的防火理论“防患于未然”

《申鉴·杂言》记载“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

或许是缘于古代火患严
重，商周时期，已出现了相当成
熟的防火理论。 《易经》中的第
63

卦“既济”卦，即是拿火灾来
说事，古人释称，“水在火上，既
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这句
话里包含的原意， 可以这样理
解，即便大火扑灭了，救火任务结
束，也要提高防火意识。 有学者
认为， 这是中国早期防火思想
“防患于未然”的最早出处。

在“防患于未然”思想的基
础上， 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
物韩非子提出了“从小处做起”

的观点：“千丈之堤， 以蝼蚁之
穴溃； 百尺之室， 以突隙之
焚。 ”所谓“ ”，即迸飞的火星，

整句的大意是，堤坝再长，蝼蛄
蚂蚁打的洞能让其溃决； 房子
再大， 从烟囱裂缝中迸出的火
星能将其烧毁。言下之意，防火
不能疏忽大意， 哪怕是一点点
漏洞都要及时修补。 虽然韩非

子是借防火的道理， 而喻做人
做事的态度， 却透露出了先秦
人对防火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到了汉代， 古人的防火思
想已非常成熟， 强调把灾难消
灭在萌芽状态。东汉人荀悦《申
鉴·杂言》中称：“一曰防，二曰
救，三曰戒。 先其未然谓之防，

发而止之谓之救， 行而责之谓
之戒。 防为上， 救次之， 戒为
下。 ”虽然荀悦并未直接说这是
避免火灾、 减少损失的三种措
施， 但很显然是符合防火要求
的。

这些防火思想， 直接体现
在古人的日常行为中。 据《周
礼·天官》记载，当年掌管宫内
用火安全的“宫正”，“春秋以木
铎修火禁”，即在每年易发火灾
的春秋两季，宫正要摇动木铎，

提醒大家严防火患：“半夜三
更，小心火烛”“寒冬腊月，火烛
小心……”

在建筑上安置“厌胜”之物镇火

《苏氏演义》记载：“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灾”

防火厌胜术可以说是古代
在民俗信仰层面上的具体体
现， 如今在保留下来的古建筑
上仍能看到。 最典型的是北京
紫禁城，每一座宫殿上都有防
火灾的厌胜之物。 如太和殿
上的屋脊两端各有一个对称
的龙形物———古代建筑学上
称“正吻”或“大吻”，其设置即
是出于镇火减灾的设计和考
虑。

正吻作为建筑防火厌胜之
物，早在汉代就出现了。 正吻，

在早期有“鸱尾”“鸱吻”“龙尾”

“龙吻”“蚩尾”“蚩吻”等不同叫
法，唐代苏鹗的《苏氏演义》中
记载， 当年汉武帝刘彻建柏梁
殿，因为宫殿火灾频发，有术士
上疏说，“蚩尾，水之精，能辟火
灾”， 建议在堂殿上安置“蚩
尾”。

设置厌胜之物是古代大型
建筑上必不可少的设计， 为古
代建筑界广泛采用。 北宋李诫
《营造法式》中“鸱尾”条即称，

“作其象于屋，以厌火祥。 ”太和
殿的正吻正是这一种防火思维
的流露。

也有人认为， 这种厌胜之
物为“鱼尾星”，是灭火的神物。

在清代， 还曾用能降火的“水
龙”来做防火厌胜之物。如故宫
的文渊阁是皇家藏书之所，防
火第一， 其屋脊的正背两面各
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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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龙。 据说大禹治水时曾
降服了九条龙， 乾隆皇帝遂把
它们请来治火。

其实， 所谓厌胜之术毕竟
是一种伪术。 安置了正吻的紫
禁城，并没能禁绝火灾。有学者
统计，到

1949

年前，紫禁城共
发生大小火灾

73

次，其中最重
要的建筑太和殿先后被烧过

4

次。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正吻
不能防火，却能防雷，是人类最
早使用的避雷装置。 其原理是
正吻处于建筑最高处，“出头”

在外，往往先遭到雷击，从而避
免了“雷火”引发的火灾。

五行中“以水克火”的防火文化

《马氏日抄》记载：“门字有脚钩，带火笔，故招火灾”

在建筑物上设置厌胜之物，本质上是一种
迷信， 这种迷信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防火文
化”，古代十分盛行的“五行防火术”，便是这种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体现于“门不带钩，

阁必有水”， 这在皇家建筑防火上表现得更为
突出。

古人喜欢在门上悬挂或书写匾额，以标明
其名称。 所书匾额中的“门”字，最后一笔往往
不带钩，如果对照字典，这写法明显错了。实际
上，这是古人出于防火的愿望有意写的。

明代的马愈在《马氏日抄》里记载：“宋都
临安（今杭州）玉牒殿灾，延及殿门，宰臣以门
字有脚钩，带火笔，故招火灾。遂撤额投火中乃
熄。后书门额者，多不钩脚。 ”古人认为“门”字
上的钩与“火”有关，带钩即带“火”，此后皇家
建筑上“门”字一律不带钩。 到了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对此更深信不疑，曾因此杀人。

明初定都应天（今南京），宫殿的门额都由
当时的书法家詹希源题写， 詹希源就是因为
“门带钩”而被杀的。 其被杀原因有两个版本，

其中一说便与防火有关：在揭牌仪式上，明太

祖朱元璋看到詹希源写的“门”字有钩，当即不
乐，詹希源这是有意“招火”？猜其居心不良，遂
杀之。

除了“门不带钩”，还有“阁必有水”，这是
基于五行“水克火”原理而衍生出的防火文化。

浙江最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得名，就是此
理。 “天一”，是传说中能够生水的星宿，“天一
生水”，以求防火。

说来也怪， 天一阁建好后从未出现火患。

实际上，这不是阁名防火，而是整个建筑的防
火设计合理，防火措施到位。乾隆皇帝修建《四
库全书》的藏书楼时，便仿天一阁的建筑布局
建藏书阁，分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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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四库全书》。

7

座楼
中有

6

座名字里带水，分别是文渊阁、文源阁、

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文汇阁。 只有建在镇
江的文宗阁没“水”，这是因为文宗阁建在金山
上，近江，不缺水，不然就“水漫金山”了。

在古代，民间也有自己的防火文化。如在仓
库这样的一些防火重点部位，墙上往往写上“小
心火烛”提醒一下，其中的“火”字往往倒着写，

意在警告人们随时可能“火到”，一定要小心。


